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盘古大观 A 座 41 层 

 

 

 

2013 年 6 月 



 

 

 



 

2 

目录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 4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 4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5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 7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当事人 ......................................................................... 15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 17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比较 ....................................................... 17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 18 

第三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 21 

第四节  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 22 

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 23 

第六节  备查文件 .......................................................................................... 23 

 

 



 

 3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 

国中水务 
指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指 
在中国境内上市的每股票面价值为人民币壹元整的人民

币普通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发行 
指 

国中水务根据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向境

内注册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

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和其他境内投资者等共计不超过 10 家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 16,000 万股（含 16,000 万股）A 股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 指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主承销商 指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 

中准 指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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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通过 

2012 年6月21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201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并决议将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

关议案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

发表了独立意见。2012 年9月20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调整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201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2 年 7 月 11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上述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同意发

行人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合计不超过 16,000

万股（含 16,000 万股）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上

述股东大会会议决议还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三）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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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 年 3 月 20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国中水务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2、2013 年 4 月 1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黑龙江国中水务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333 号）。 

（四）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准验字[2013]第 1037 号《验资报

告》，截至 2013 年 6 月 17 日止，发行对象已分别将认购资金共计

1,255,699,997.10 元缴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账户内。 

2013 年 6 月 18 日，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

了中准验字（2013）第 1038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3 年 6 月 18 日止，发

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255,699,997.10 元，扣除券商佣金

及保荐费人民币 35,159,600.00 元，发行人实际到账资金为人民币

1,220,540,397.10 元，其中计入股本（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55,024,691.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5,309,024.92 元(审计费、律师费、评估费、信息披

露费、证券登记费等)后剩余资金 1,060,206,681.18 元计入资本公积。 

（五）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国中水务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已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方式：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发行对象全

部以现金认购。 

2、股票类型：A股 

3、股票面值：人民币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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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数量：根据询价结果，公司本次实际发行股份数量为15,502.4691

万股 

5、发行价格：8.10元/股 

（1）发行底价的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发行价格不低于 8.03 元/股。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

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

次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2）经竞价程序确定的实际发行价格 

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遵

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以竞价方式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为 8.10 元/股。该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 8.03/股的比率为 100.87%，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发行申购日（即 2013 年 6 月 7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 11.67 元/股的比率为 69.41%。 

6、募集资金及发行费用 

根据中准对公司出具的中准验字（2013）第1038号《验资报告》，截至2013

年6月18日止，国中水务已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股）15,502.4691万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1,255,699,997.1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40,468,624.92元，

国中水务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215,231,372.18元。 

7、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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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本次发行，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元） 
申购股数

（万股） 

1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570.00 

2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10 1510.00 

3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0 1600.00 

4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0 2850.00 

5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52 1600.00 

8.03 2200.00 

6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60 1500.00 

8.25 3000.00 

7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50 1720.00 

8.70 1880.00 

8.51 1920.00 

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66 1600.00 

 

（二）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的其他规定以及公司确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原

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上市时间 

1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700000 12 2014-6-21 

2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200000 12 201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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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000000 12 2014-6-21 

4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0 12 2014-6-21 

5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6000000 12 2014-6-21 

6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000000 12 2014-6-21 

7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500000 12 2014-6-21 

8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624691 12 2014-6-21 

合计 155024691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以上为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三）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基金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8 号楼 19 层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157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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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2012 年度，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基金公司 

注册资本：18,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 3 层 

法定代表人：刘慧文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192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2012 年度，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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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基金公司 

注册资本：23,8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160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2012 年度，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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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基金公司 

注册资本：12,5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13、14 层 

法定代表人：田德军 

经营范围：发起设立基金；基金管理业务（具体经营业务按证监会颁发的经

营许可证办理）。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300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2012 年度，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5、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投资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拉萨市柳梧新区管委会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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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建斌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资产管理；实业投资；计算机软件研发及销售。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160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2012 年度，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6、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基金公司 

注册资本：3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第八层 

法定代表人：杨秀丽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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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160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2012 年度，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7、长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基金公司 

注册资本：15,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 号 9 楼 

法定代表人：田丹 

经营范围：基金业务管理，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长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285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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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2012 年度，长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8、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基金公司 

注册资本：15,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陵东路 368 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13624691 股 

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2012 年度，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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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当事人 

1、发行人：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勇军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卜奎大街与华龙路交汇处（新玛

特购物休闲广场）3 单元 25 层 8 号 

电 话： 010-51695610 

传 真：         010-65595378 

联系人： 刘玉萍、陈静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大建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盘古大观 A 座 41 层 

电 话： 010-59355800 

传 真： 010-56437020 

保荐代表人： 张杏超、郭振宇 

项目协办人： 许达 

项目组成员：          林中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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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律师：  

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夏军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7 号光华长安大厦 2 座 1910 室 

电 话：          010-65178866 

传 真：           010-65180276 

经办律师： 杨玉华、高平均 

  

4、会计师事务所：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责人： 田雍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2 号国兴大厦四层 

电 话： 010-88354836  88354830 

传 真： 010-88354837 

经办注册会计师： 蔡伟、王春世、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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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比较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备注 

1 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 119725000 28.02% 
无限售条

件 

2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单一类资金信

托 R2007ZX111                                   
21360000 5.00% 

无限售条

件 

3 
国联安基金公司－工行－国联安－海通

－灵活配置分级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21220000 4.97% 

无限售条

件 

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

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20800000 4.87% 

无限售条

件 

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

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19980000 4.68% 

无限售条

件 

6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聚发-新股

约定申购资金信托(14)  (虑远一号)                        
8499000 1.99% 

无限售条

件 

7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浦江之星

118 号证券投资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              
5499000 1.29% 

无限售条

件 

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5000238 1.17% 
无限售条

件 

9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博信 2

号－ZJXT-YCII-0806                              
3450000 0.81% 

无限售条

件 

1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赛福 1 期结

构式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3442200 0.81% 

无限售条

件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股份登记）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备注 

1 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 119,725,000 20.56% 
无限售条

件 

2 
融通基金公司－工行－融通战略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30,000,000 5.15% 

有限售条

件 

3 
长信基金公司－工行－中江国际信托－

金狮 207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28,500,000 4.89% 

有限售条

件 

4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单一类资金信

托 R2007ZX111 
21,360,000 3.67% 

无限售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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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联安基金公司－工行－国联安－海通

－灵活配置分级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21,210,000 3.64% 

无限售条

件 

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

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20,819,700 3.58% 

无限售条

件 

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

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19,980,000 3.43% 

无限售条

件 

8 

泰达宏利基金公司－工行－华融信托－

得壹普泰 3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9,200,000 3.30% 
有限售条

件 

9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6,000,000 2.75% 
有限售条

件 

9 
华夏基金公司－民生－中关村兴业(北

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000,000 2.75% 

有限售条

件 

9 

平安大华基金公司－平安－平安信托－

平安财富创赢一期 2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6,000,000 2.75% 
有限售条

件 

1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聚发-新股

约定申购资金信托(14) 
8,499,000 1.46% 

无限售条

件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股本结构变化 

类    别 

该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该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万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万股） 

股份数量 

（万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 － 15,502.4691 15,502.4691 26.63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 － 15,502.4691 15,502.4691 26.63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A 股 42,722.50 100.00  42,722.50 73.3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42,722.50 100.00  42,722.50 73.37 

合    计 42,722.50 100.00  58,224.9691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2、资产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规模将得到增加，公司财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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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趋稳健，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有效提升，一方面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

另一方面也为公司后续业务的开拓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3、业务结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运用将扩大公司项目分布地域并将公司业务延

伸到技术难度大，技术门槛高，业务附加值高的垃圾渗滤液处理这一污水处理的

细分市场。 

公司业务结构将更加优化，公司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4、公司治理、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发生一定变化，公司将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

程所记载的股东结构及注册资本等相关条款。除此之外，公司暂无其他修改或调

整公司章程计划。 

本次发行将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5、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

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因此形成同业竞争和产生关联交易。 

6、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股权收购、建设水务工程项目和补充营运

资金等，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有效缓解公司投资性现金流出造成的现金流紧张，降

低经营风险。同时，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达产，公司经营现金净流量、

自由现金流量均将大幅增加，公司现金流量状况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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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

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一、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

行过程合法、有效；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

行人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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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

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

额、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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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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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国中水务与保荐机构投资银行部查阅。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保荐工作报告及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3、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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